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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科研经费和专项经费检查的通知
各学院（部）、部门、直属单位：
为加强科研经费和专项经费管理，进一步管好用好科研经费和专项经费，提高经费使用效益，根据《教育部关于开展“教育经费管理年”活动 进一步用好管好教育经费的通知》（教财[2013]3号）和《苏州大学关于开展“教育经费管理年”活动实施方案》（苏大财[2013]24号）文件精神，现就开展科研经费和专项经费专项检查工作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1、 检查范围

1、 在研科研项目（包括纵向科研项目和横向科研项目）；

2、 正在执行的专项；

3、 需整改的已结题科研项目和已结项的专项。

2、 检查内容

具体检查内容见《科研经费和专项经费检查内容表》（附件1）。

三、时间安排及材料报送要求

    （一）动员部署。6月24日召开全校科研经费和专项经费检查动员大会，进行思想发动、政策宣传和组织部署工作。

（二）组织自查自纠。7月20日前各学院（部）、部门、直属单位组织项目负责人开展自查工作，要针对薄弱环节，全面排查问题。对自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要按有关规定彻底整改，责任到人，不留死角。

（三）各单位应在7月20日前将自查自纠总结报告和《苏州大学科研经费和专项经费使用情况自查自纠表》（见附件2，表格下载地址：http://cwc.suda.edu.cn/news_more.asp?lm2=86）上报“教育经费管理年”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凌云楼八楼 财务处综合科，联系电话：0512-67501201）。自查自纠报告包括以下内容：工作开展情况，存在问题，整改情况，建议意见等。

（四）专项检查。8月30日前学校“教育经费管理年”活动领导小组对各单位自查自纠情况进行专项检查。

四、工作要求

1、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各学院（部）、部门、直属单位主要负责人要高度重视，将科研经费和专项经费管理工作作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校风学风建设的重要抓手，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统筹协调、分工协作，全面深入开展自查自纠。

2、加强宣传，统一思想。各学院（部）、部门、直属单位要深入贯彻落实有关“教育经费管理年”活动文件精神，加大宣传培训力度，组织相关人员认真学习《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加强中央部门所属高校科研经费管理的意见》（教财[2012]7号）、《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科研项目管理的意见》（教技[2012]14号）、《教育部关于进一步规范高校科研行为的意见》（教监[2012]6号、《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苏财规[2010]37号）、《江苏省高等学校重点学科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苏教财[2006]13号、苏财教[2006]39号）、《江苏省省属高校重点实验室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苏教财[2006]11号、苏财教[2006]31）、《江苏高等学校协同创新计划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苏财规[2013]14号）等文件精神（文件资料下载地址：http://cwc.suda.edu.cn/news_more.asp?lm2=77），全面理解文件内涵，准确把握政策，深刻吸取案件教训，进一步增强依法依规管理使用科研经费与专项经费的责任感和自觉性。

3、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对自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各学院（部）、部门、直属单位应及时进行整改，其中违规的款项应在7月20日前全额退回财务处。

自查自纠中发现问题主动整改，经组织研究作出相应处理的，在今后检查中，未发现新的情节的，不再作重复处理。对于自查自纠后仍然存在严重违法违纪行为，将依法严肃查处。

附件：1. 科研经费和专项经费检查内容表

2. 苏州大学科研经费和专项经费使用情况自查自纠表

[image: image2.wmf]苏州大学“教育经费管理年”活动领导小组
苏州大学（代章）           
2013年6月21日           
附件1

科研经费和专项经费检查内容表

	序号
	检 查 内 容

	一
	关于预算管理

	1
	是否按照目标相关性、政策相符性和经济合理性的原则，科学、合理、真实地编制科研经费和专项经费预算。

	2
	科研经费和专项经费预算的调整是否按相关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

	3
	其他在预算管理和实施方面是否存在不符合规定的行为。

	
	

	二
	关于协作经费

	1
	是否存在不符合规定层层转拨、变相转拨经费。

	2
	是否存在借科研协作之名，将科研经费挪作它用。

	3
	是否存在外拨经费接受单位与科研项目不具有相关性，或关联交易有失公允性。

	
	

	三
	关于劳务费、助研津贴和专家咨询费

	1
	是否严格按预算列支劳务费、助研津贴和专家咨询费。

	2
	是否严格按标准列支劳务费、助研津贴和专家咨询费。

	3
	是否存在利用他人名义，套取劳务费、助研津贴和专家咨询费。

	
	

	四
	关于公用活动支出

	1
	是否存在使用假发票等不合法票据。

	2
	是否存在虚构经济业务或通过非法手段取得票据套取经费，如虚构材料、测试加工、差旅、会议、出版、国际合作交流等经济业务在科研经费和专项经费中报销。

	3
	是否存在违规购买预付费消费卡、利用与外单位合作协议关系通过对方资金渠道购买报销各类预付费消费卡。

	4
	是否存在在科研和专项经费中报销个人家庭消费支出，包括在商场、购物中心、超市购买的个人消费支出。

	5
	是否存在其他在科研经费和专项经费中列支的无关支出。

	
	

	五
	关于资产管理

	1
	是否存在未按照政府采购要求，违规采购设备物资。

	2
	是否存在将资产隐匿、私自转让、非法占有或牟取私利。

	
	

	六
	其他

	1
	是否存在以学校为项目主体获得的科研经费和专项经费未按国家相关文件、项目合同要求全部纳入学校财务统一管理和使用。

	2
	是否存在利用科研经费和专项经费设立“小金库”。

	3
	是否存在其他违规事项。


附件2

苏州大学科研经费和专项经费自查自纠表

	项 目 名 称
	

	项目来源单位
	

	项目起止时间
	
	项 目 批 准 号
	

	项目总经费
	
	经费余额（元）
	

	项目负责人
	
	联  系  电 话
	

	自查情况
	自 查 内 容
	自查评价（是或否）

	
	1、是否了解、熟悉科研经费和专项经费管理相关制度。
	1是  2否

	
	2、是否按批准预算使用经费。
	1是  2否

	
	3、是否存在以虚假发票、虚假业务套取经费行为。
	1是  2否

	
	4、是否存在借协作名义违规转拨、转移经费行为。
	1是  2否

	
	5、是否存在利用他人名义套取劳务费、助研津贴或专家咨询费等行为。
	1是  2否

	
	6、是否存在未按规定程序购买设备、材料，或存在接收回扣行为。
	1是  2否

	
	7、是否存在以测试费、印刷费、用车费、设备费、材料费、会议费、国际合作交流费等名义将科研经费和专项经费转至关联单位，用于项目无关支出或套取现金等行为。
	1是  2否

	
	8、是否存在以项目支出名义购买购物卡套取科研经费或专项经费用于个人消费等行为。
	1是  2否

	
	9、是否存在用科研经费和专项经费报销与项目无关的个人家庭消费支出行为。
	1是  2否

	
	10、是否存在其他违规使用科研经费和专项经费行为（如有，请说明）。
	1是  2否

	存在问题的整改措施：

项目负责人（签名）：

                                                           2013年  月   日

	对相应项目已经自查自纠，本人对经费使用的合规性、合理性、真实性和相关性负责。
                               项目负责人（签名）            2013年   月   日

	项目所在单位审核意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名）：

                                                         2013年  月   日


说明：1、同一个负责人若主持有多个科研项目或专项，请按项目分别填列；
2、据实填写，项目负责人对所填内容真实性负责，如有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请另行附页；

3、本表经项目所在单位审核汇总后统一交财务处，恕不接收电子稿。
苏州大学财务处 　　　　　　　        　2013年6月2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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